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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法案委員會 2003年 4月 2日會議上，委員就條例草案第 3(3)
條要求法律顧問就下述事項提出書面意見   

(a) 根據該條文就某宗個案提出檢控時採取 “明知而管有 ”的準則
將具有何種效力；及

(b) 就管有的意念元素而言，採取規定被告人必須對保管或管控

某些物品知情，但無須知道該等物品的確切性質的準則 (下稱
“關於管有的雙重方針 ”)，將具有何種效力。

根據條例草案第根據條例草案第根據條例草案第根據條例草案第 3(3)條就某宗個案提出檢控時採取條就某宗個案提出檢控時採取條就某宗個案提出檢控時採取條就某宗個案提出檢控時採取 “明知而管有明知而管有明知而管有明知而管有 ”的準的準的準的準
則將具有何種效力則將具有何種效力則將具有何種效力則將具有何種效力

2. 就某項罪行加入 “明知 ”一詞時，一般的原則是控方必須證明
被告人對有關罪行所有關鍵情況知情。舉例而言，關於 “明知而管有爆
炸品 ”的控罪，控方必須證明被告人知道本身管有該物品，並知道其為
爆炸品：R v Hallam [ 1957] 1QB569。如對條例草案第 3(3)條作出修正以
加入 “明知 ”的元素，根據上述原則，控方必須證明被告人既知道本身
管有兒童色情物品，對該物品的確切性質為兒童色情物品亦屬知情。

政府當局認為加入 “明知 ”一詞，會使就該罪行進行檢控的工作出現極
大困難，因而削弱該法例的效力。這看來是合理的說法，因為必須提

出有關實際知悉的證據，才可確保將被告人定罪。此類證據必須是足

令陪審團在無合理疑點下信納被告人確實知情的充分證據。雖然某項

證據是否足以證明被告人知情，將須視乎每宗個案的特殊情況而定，

但《Archbold Criminal Pleading, Evidence and Practice 2003》 (下稱
“《Archbold 2003》”)已提出一項獲司法權威支持的一般論點，就是 “除
實際知情以外，沒有其他足以符合有關 ‘明知 ’的規定 ”(《Archbold 2003》
第 17-49段 )。儘管如此，這是委員需要決定的政策事宜，以便在訂定能
有效實施的有關罪行以符合保護兒童的社會整體利益，與保障個人基

本權利，包括避免將有關法例無意使之受到囿制的人士定罪的需要之

間，求取合理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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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管有的雙重方針關於管有的雙重方針關於管有的雙重方針關於管有的雙重方針

3. 法案委員會委員建議就管有的意念元素研究採用下述準則的

效力：明確訂定有關被告人知情的規定，所針對的某些物品的保管或

管控方面，以避免涵蓋不知情的管有 (第一重標準 )，但並不關乎其管有
物品的確切性質，以致對檢控真正的違犯者造成極大困難 (第二重標
準 )。經更深入研究上述準則後，此做法似乎與條例草案第 3(3)條現有
罪行所隱含的準則相符。

4. 政府當局在其提交法案委員會的文件 (立法會 CB(2)58/02-
03(01)號文件，下稱 “政府當局的文件 ”)中，已解釋構成條例草案第 3(3)
條所訂管有罪行的元素。此等元素為   

(a) 被告人因保管或管控某些物品，因而管有有關物品 (管有的實
質元素 )；

(b) 被告人知道本身管有某些物品 (管有的意念元素 )；及

(c) 被告人所管有的物品是兒童色情物品。

5. 本部贊同政府當局所作的分析，而有關分析亦獲得司法權威

支持。政府當局就管有的實質及意念元素所作的解釋，與關於管有的

雙重方針的第一重標準一致。就不致在無意之間將 “不知情者 ”定罪而
言，有司法權威認為在具有類似準則的罪行方面，某人並未管有在其

不知情下放入其口袋或屋中的物品 (《Archbold 2003》第 26-59段 )。在
政府當局所解釋的管有元素中，沒有任何一項規定被告人必須知悉其

管有物品的確切性質。這似乎與關於管有的雙重方針的第二重標準一

致。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6. 根據上述分析，即使並未加入 “明知 ”一詞，知情是條例草案
第 3(3)條所訂犯罪事宜的要項。控方必須證明被告人在知情下管有某些
物品，而控方亦須證明該等 “物品 ”是兒童色情物品。被告人繼而可援
引足以帶出知情問題的證據，謀求確立條例草案第 4(5)條 *所訂的免責

辯護。如出現此情況，本部同意政府當局的意見，即 “法官必須向陪審
團解釋第 4(2)條 [現修正為第 4(5)條 ]的實質內容，但亦會直截了當地提
醒陪審團，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由始至終都由控方肩負。假如陪審

團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被告人管有有關的受質疑物料，但未能

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被告人知道它是兒童色情物品 (或懷疑或有
理由懷疑它是兒童色情物品 )，陪審團便應裁定被告人無罪。假如陪審
團在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信納，控方證明了被告人管有該兒童色情物

品，而且在辯方提出爭論時，控方亦證明了第4(2)條 [現修正為第4(5)條 ]
                                                
* 被控觸犯條例草案第 3條所訂罪行的被告人，如可證明其本人沒有看過有關的

兒童色情物品，且不知及沒有任何合理因由懷疑該物品是兒童色情物品，即可

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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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的免責辯護理由是缺乏根據的，則陪審團才可把被告人定罪。”(請
參閱政府當局的文件第 17段 )。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03年 4月 17日


